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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5月20日 上午9:15-9:25和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

日上午 09:15�至 当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梁启朝副董事长

6、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473,992,40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03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39,566,2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83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34,426,1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98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代表股份36,060,5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5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634,3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34,426,1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98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嘉宾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逐项审议表决了以下事项：

议案1.00�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700,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203,41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9％；弃权88,4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68,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05％；反对203,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641％；弃权88,4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45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751,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1％；反对152,81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2％；弃权88,4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19,2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09％；反对152,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238％；弃权88,4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45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700,7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5％；反对152,61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2％；弃权139,0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68,8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11％；反对152,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232％；弃权139,0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857％。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737,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2％；反对152,81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2％；弃权102,0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05,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31％；反对152,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238％；弃权102,0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83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899,4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4％；反对9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7,5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1％；反对9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审议公司《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性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93,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4451％；反对4,166,77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55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93,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451％；反对4,166,77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5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审议公司《关于续聘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669,8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19％；反对154,41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168,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37,9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055％；反对154,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282％；弃权168,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466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2,874,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1％；反对348,216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5％；弃权769,7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42,5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997％；反对348,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9656％；弃权769,7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1347％。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力峰、贺维

3、结论性意见：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律师、贺维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

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0年度股东大会记录

3、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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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29日以公

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下午2: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下午3:00。

4、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七楼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键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20,489,1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3.779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20,489,1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779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044,349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0.46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044,3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4664％。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354,5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90％；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3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5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9,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812％；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51％；弃权13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3137％。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354,5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90％；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3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5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9,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812％；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51％；弃权13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3137％。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354,5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90％；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3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5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9,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812％；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51％；弃权13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3137％。

4、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485,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1,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9％；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5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354,5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90％；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3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5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9,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812％；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51％；弃权13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3137％。

6、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485,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1,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9％；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5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354,5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90％；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3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5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9,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812％；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51％；弃权131,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3137％。

8、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2021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485,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1,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9％；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5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与河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26,1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87％；反对35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54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2,0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4277％；反对35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5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83,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86％；反对2,695,149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4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704％；反对2,695,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8.5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47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0,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67％；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51％；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3482％。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47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0,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67％；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51％；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3482％。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47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0,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67％；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51％；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348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董寒冰律师和贺维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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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采用中小

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为公司董监高人员以外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

股份的股东。

（三）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刊登了《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上

述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

9:15至当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457号会议室

（四）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陈四雄先生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0,697,861股，占本次会议股权

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3.4818％。 其中：

（一）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99,963,20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43.3226%� 。

（二）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34,658股，占公司股份总额0.1592％。

（三）出席现场股东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人数为1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4,

313,4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676%。

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因有其他公务未能现场出席会议，经过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陈四雄先生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等列席会议。 北京国枫律

师事务律师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过

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00,582,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19,3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6%，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5259%；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00,582,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19,3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6%，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5259%；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00,582,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19,3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6%，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5259%；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560,9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8%，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597,698股； 反对136,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2%，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36,960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176,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4367%；反对136,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5633%；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582,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19,3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6%，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5259%；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609,9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46,6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6382%；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3618%；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孙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609,9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46,6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6382%；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3618%；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233,30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5%，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270,100股； 反对464,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15%，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464,558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3,84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8.0893%；反对464,5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9107%；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609,9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46,6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6382%；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3618%；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及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609,9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46,6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6382%；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3618%；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9,580,8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34%，其中现场投票199,

522,903股，网络投票57,900股；反对1,117,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66%，其中现场投票440,300股，网络投票676,758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3,19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5.4056%；反对1,117,0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4.594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609,9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46,6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6382%；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3618%；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购买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582,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19,3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6%，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5259%；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609,9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46,6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6382%；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3618%；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582,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19,3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6%，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5259%；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00,609,9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199,

963,203股， 网络投票646,698股； 反对87,9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87,960股；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9.6382%；反对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 3618%；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股东大会上听取了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21年4月28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科华数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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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1年1月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

了独立意见。

（二）2021年1月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内容的议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修订发表了意见。

（三）2021年1月14日至2021年1月23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公示栏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任何异议或不

良反馈。 2021年2月10日，公司监事会发布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审核意见》，同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

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1年2月22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

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五）2021年2月22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一）授予日：2021年2月22日

（二）授予数量：500.20万股

（三）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四）授予人数：42人

（五）授予价格：4.86元/股

（六）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万

股)

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当前股本总额的比例

中高层管理干部

（42人）

500.20 100.00% 1.17%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

司股本总额的10%。

2、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上述42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1年2月2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中确定的人员。

（七）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之日起12个

月、24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

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期相同。

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限售期满后，公

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

股票将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回购原则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八）本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考核年度为2021-2023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1年净利润不低于28050万元；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2年净利润不低于36030万元；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3年净利润不低于44260万元；

注：上述“净利润” 指标以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扣除股权激励

费用的影响后的数值为计算依据。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

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2、品牌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任职于品牌部门的激励对象需完成公司对品牌层面设定的业绩考核指标。 根据激励对象所在品牌

业绩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对应不同的品牌层面解除限售比例(M)。

（五）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个人上一年度的绩效考核挂钩， 具体比例依

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具体如下：

考评分数 100＞分数≥80 80＞分数≥60 60＞分数≥40 分数＜40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100% 80% 50% 0%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欣贺股份达到上述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以及品牌层面业绩考核（适用

于任职于品牌层面的激励对象）和个人岗位绩效考核达标的前提下，才可解除限售。 具体解除限售比例

依据激励对象所在品牌层面业绩考核结果和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任职于品牌层面的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品牌层面

解除限售比例(M)×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其他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N）。

激励对象按照各考核年度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 因考核结果导致未能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公司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后， 在后续办理登记的过程中，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72.00万股，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公司拟授予其的

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33.80万股。因此，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50人调整为42人，限制性

股票首次授予数量由606.00万股调整为500.20万股。

除此之外， 本次授予权益情况与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致， 不存在其他差

异。

四、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验字[2021]361Z0042号《验资报告》，公司本

次拟向激励对象发行限制性股票合计5,002,000股，每股4.86元，募集资金总额24,309,720.00元，截至

2021年4月29日止，贵公司已收到42名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款。 其中：计入注册资本及股本为人民币5,

002,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为人民币19,307,720.00元，新增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比例为100.00%。

经过本次发行后， 贵公司累计股本为人民币431,668,700.00元， 占变更后注册资本比例为

100.00%。

五、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1年2月22日，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21年5月

24日。

六、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中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七、公司筹集的资金的用途

公司此次因授予权益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八、公司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变动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20,000,000 75.00% +5,002,000 325,002,000 75.2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6,666,700 25.00% 0 106,666,700 24.71%

三、股份总数 426,666,700 100.00 +5,002,000 431,668,700 10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九、收益摊薄情况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按公司最新股本431,668,700股计算，2020年度每股收益由

0.5277元变更为0.5264元，每股收益摊薄0.0013元，对股东权益影响较小。同时考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将为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经营和股东权益带来正面影响，并推动激励目标的

顺利实现。

十、公司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26,666,700股增加至431,668,700股，控股股东持股

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63.92%下降至63.18%。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十一、本次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

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公司于2021年2月22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500.20 2100.84 1162.34 650.26 256.98 31.26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

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